
 第七节 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(一)
• 一、概述 
•        权利救济是权利保障的最后手段，也是权利保障的一个
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。 

•       宪法除了规定上述的那些基本权利之外，同时还规定获得
权利救济的权利，其中主要包括提起申诉、控告的权利（含
诉讼权）、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以及取得国家补偿的权利。 

•       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，是权利为了自我保障而衍生出来的
一种权利，为权利保障体系提供了其自足的和自我完结的内
在契机。 

•        对基本权利的救济也主要有宪法上的救济和普通法律上
的救济这两种方式。

•       宪法上的救济主要是通过宪法监督制度来实现的，而普通
法律上的救济则主要通过普通法律上的诉讼救济或非诉讼救
济的途径来实现的。 

•       由于目前我国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主要是采取相对保障的方
式，因此对基本权利的救济也主要为普通法律上的救济 。



 第七节 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(二)
• 二、几种主要的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
• （一）提起申诉、控告的权利 
•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规定 
•       根据传统的理论，提出申诉的权利分为诉讼上的申诉权利
和非诉讼上的申诉权利。 

•        提出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是指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或工作
人员的违法失职的行为，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控告或检举，
并请求给予惩罚或制裁的权利。

• （二）国家赔偿及补偿请求权 
•    个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的权利因国家或公共权力的行为而蒙受
损害，可以以一定的方式向国家提出赔偿或补偿的权利，就
是宪法学上的所谓赔偿及补偿请求权，又概称之为求偿权。 

•     国家赔偿及补偿请求权是获得权利救济的有效手段，因而
也是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重要类型。 



第八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 (一)

• 一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 
•        宪法第52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
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”。

• （一）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 
• （二）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
• 二、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
•        宪法第53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
律，保守国家秘密，爱护公共财产，遵守劳动纪律，遵守公
共秩序，尊重社会公德。” 

• （一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
• （二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
• （三）爱护公共财产的义务 
• （四）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 
• （五）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 
• （六）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 



第八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 (二)

•  三、维护祖国安全、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
       宪法第54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
的安全、荣誉和利益的义务，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、
荣誉和利益的行为。” 
（一）维护祖国安全的义务 
（二）维护祖国荣誉的义务 
（三）维护祖国利益的义务 
• 四、保卫祖国和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
          宪法第55条规定:“保卫祖国、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
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。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
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。” 



第八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 (三)

•  五、依法纳税的义务 
• 宪法第56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
纳税的义务”。 

• 纳税义务的主要内容是: 
• （1）贯彻纳税平等和公平原则。 
• （2）体现税收法定原则。 
•  六、其他义务 
•   （一）受教育义务:是指适龄的未成年人必须接受
学校教育的义务。 

•    （二）劳动义务 :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必须
参加社会劳动。 



 第六章        选举制度 

• 第一节   选举制度概述 
• 第二节  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
• 第三节   选举的民主程序 



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 (一)

• 一、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与概念 
• （一）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 
•     （1）就一般的发展逻辑看，选举制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
水平是同步的。 

•     （2）选举制度所体现的价值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是相
一致的。 

•     （3）选举制度的发展与政权组织形式的完善有着密切的
联系，直接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。 

• （二）选举制度概念 
•        选举制度是指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与国家公职人
员的原则、程序与具体方法的各项制度的总称。通常选举制
度的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。

•        广义选举制度的概念包括选举代表机关代表与特定公职
人员的选举，选举主体的范围比较广泛。 

•        狭义选举制度概念是指选民根据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代表
机关代表的制度。 



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(二)

• 二、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基本功能
• （一）历史演变 
• 1953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。  
• 1979年7月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1953年选
举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。 

•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后，根据国家政治生活发展
的变化，曾对选举法进行了三次修改。 

• 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选举法
进行了重大修改。  

• 2004年10月27日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
议对现行选举法又进行了修改 。 



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(三)

• 二、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基本功能 
• （二）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功能
• 1.全面地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
• 2.选举制度是建立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与出发点 
• 3.选举制度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 
• 4.选举制度是合理地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本形式 



第二节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
• 一、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
            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，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
人外，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，不分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
家庭出身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度、财产状况、居住期限，都
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。 

• 二、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
           选举权平等的基本含义是: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能有
一个投票权，不能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地方的选举;每一
选民所投的票的价值与效力是一样的，不允许任何选民享有
特权，禁止对选民投票行为的非法的限制与歧视。 

• 三、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并用原则 
• 四、无记名投票原则 
           无记名投票，是指选民不署自己的姓名，亲自书写选票并
将选票投入密封票箱的一种投票方法。 

            无记名投票原则的实行是提高选举制度的民主性，尊重
选民自由选择意志的重要保障。 



第三节 选举的民主程序(一) 

• 一、选区划分 
•        选区是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基础划分的区域，
是选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的基本单位。

• 划分选区的基本原则是: 
• （1）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，便于选举组织工作的
进行。 

• （2）便于选民了解候选人，便于代表联系选民。 
• （3）选区划分要充分考虑选民行使监督和罢免权。 
• 二、选举机构 
•        为了保证选举过程的民主性与科学性，选举机
构的设置要体现民主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遵循法律
规定的各项要求，以保证选民意志的实现。 



第三节 选举的民主程序(二)

• 三、选民登记 
•       选民登记是选举工作的重要环节，是公民取得选民资格的
基本程序。 

•       选民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，享有选举权，并经过选民
登记，领取选民证的公民。 

• 选民成为选举权主体应具备如下要件: 
• （1）实质要件。实质要件分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。积极要件
包括国籍要件与年龄要件。消极要件包括身体要件与具有政治
权利，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。 

•  （2）形式要件。除具备实质要件外，成为选民还必须经过选
民登记。 

•       选民登记是国家依法对每个选民行使选举权的一种法律上
的确认。  我国的选民登记采用一次性登记的方法。 



第三节 选举的民主程序(三)

• 四、代表候选人的提名 
• （一）代表候选人的产生 
            提名权主体的广泛性有助于扩大选举的社会基础，提高
选举的社会效果。 

• （二）实行差额选举 
             实行差额选举是民主选举制度的重要保障。 
• （三）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的确定 
            修改后的2004年选举法明确规定，“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
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，进行预选，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
顺序，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。” 

• （四）候选人的介绍形式 
            候选人制度中建立完善的候选人介绍制度是发挥选民积
极性的重要内容。 



第三节 选举的民主程序(四)

• 五、选举投票 
•       选举投票是选举程序的重要环节，是选民行使选举权的集中体现。 
•       投票结束以后，进入选举结果的确定程序，其内容包括: 
• （1）确定选举是否有效。 
• （2）代表候选人当选的确定。 
• （3）宣布选举结果。
•   六、代表辞职 
•      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，代表可以提出辞职。 



第三节 选举的民主程序(五)
•  七、对代表的罢免和补选
•       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，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
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。选民和选举
单位有权监督与罢免代表是选举法的一项重要原则。

•       提出罢免要求时，应当写明罢免理由，其内容包括
被罢免者违法乱纪、不履行代表义务、代表工作不称
职等事实情况及有关材料、涉及的法律条文等。 

•      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。 
•      依法定程序通过的罢免决议产生法律效力。 
•      关于补选程序，选举法规定:代表在任期内，因故出
缺（如死亡、被罢免、调离或迁出本行政区域等），
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。

•  



第七章     国家机构 

• 第一节   国家机构概述 
• 第二节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
• 第三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
• 第四节   国务院 
• 第五节   中央军事委员会 
• 第六节 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
• 第七节 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
• 第八节  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
• 第九节  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
• 第十节  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 



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(一)

• 一、国家机构概说 
• （一）国家机构的概念和特征 
•       国家机构是宪法学和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，是我国宪法和
政治制度中常用的概念。 

•        一般认为，国家机构是为实现国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国家
机关的总称。 

• （二）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
• 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，不实行西方国家的三权
分立原则。它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，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
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，统一行使国家权力; 

• （三）国家机构的职能 
•        国家机构的职能是国家职能的具体化。 
• （四）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 
•        国家机构在宪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 



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(二)

• 二、我国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
     （一）1949年《共同纲领》确立的国家机构 
     （二）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 
     （三）1975年宪法对国家机构的变动 
     （四）1978年宪法恢复和设立的国家机构 
     （五）1982年宪法对国家机构的健全和改革 



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(三)

• 三、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及组织和活动原则
•  （一）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 
• （1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
• （2）国家主席
• （3）国务院
• （4）中央军事委员会
• （5）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• （6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
• （7）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



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(四)

• 三、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及组织和活动原则
• （二）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
•  1.民主集中制原则 
•  2.联系群众，为人民服务原则 
•  3.法治原则 
•  4.权责统一原则 
•  5.精简和效率原则 
•  6.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
•  7.权力监督和制约原则 


